蓝山县应急管理局关于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县城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4〕2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20号）、《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发〔2014〕8号）、《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暂行规定》（安委办发〔2015〕14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通知》（安监总厅〔2018〕10号）有关规定，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促进企业依法守信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有序推进我县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各项工作，结合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深入广泛地开展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促进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依法依规、诚实守信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实现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保安全”转变，建立完善持续改进的安全生产工作机制，实现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以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冶金等工贸行业领域为重点，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激励约束，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促进企业依法守信，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为推动全县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履行好安全监管的诚信建设工作职能。
三、任务分工

（一）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承诺制度。重点承诺内容：一是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绝不非法违法组织生产；二是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三是确保职工生命安全，不违章指挥，不冒险作业，杜绝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四是加强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五是自觉接受安全监管监察和相关部门依法检查，严格执行执法指令。各股室（大队）要督促企业制作承诺书，企业要向社会和全体员工公开安全承诺，接受各方监督，并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明确各个层级一直到队班组岗位的双向安全承诺事项，并签订和公开承诺书。（各股室牵头开展各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承诺制度的落实，2019年年底前完成）。

（二）落实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制度。生产经营单位有违反承诺及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该单位列入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生产经营单位一年内发生生产安全死亡责任事故的；二是非法违法组织生产经营建设的；三是执法检查发现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重大职业病危害隐患的；四是未按规定开展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五是隐患排查不如实记录和上报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期限内未完成治理整改的；六是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以及逾期不履行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和罚款等处罚的；七是未依法依规报告事故、组织开展抢险救援的；八是其他安全生产非法违法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行为。对责任事故的不良信用记录，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安委〔2014〕8）规定，按照分级管理原则，依法纳入国家相关征信系统。（各办公室牵头开展各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不良信用记录制度工作，完成时限：2019年年底前，并持续推进）。

（三）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制度。以不良信用记录作为企业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的主要判定依据。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纳入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一是重大安全生产隐患不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二是发生暴力抗法的行为，或未按时完成行政执法指令的；三是发生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迟报，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的；四是无证、证照不全、超层越界开采等非法违法行为的；五是经监管执法部门认定严重威胁安全生产的其他行为。六是一年内发生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根据企业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整改情况，列入“黑名单”管理的期限一般为一年，对发生较大事故、重大事故、特别重大事故管理的期限分别为一年、二年、三年。要按照“信息采集—信息告知—信息交换—信息公布—信息移出”的程序，依法依规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严格管理（各办公室牵头开展各自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制度工作，完成时限：全年）。

（四）落实安全生产诚信报告和执法信息公示制度。生产经营单位定期向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报告安全生产诚信履行情况，重点包括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职业病防治和应急管理等方面落实的情况（各业务办公室牵头完成各自行业领域报告及公示制度工作，完成时限：2019年年底前完成）

（五）充分发挥企业安全生产诚信大数据作用。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安全生产信用系统、省安全生产执法系统平台，以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基础，构建完备的企业安全生产诚信大数据，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诚信档案，全面、真实、及时记录征信和失信等数据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及时通过网络平台和文件告知等形式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通报有关情况，充分发挥安全生产诚信大数据作用（各业务办公室牵头，完成时限：全年）。

（六）激励企业安全生产诚实守信。对安全生产诚实守信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在相关安全生产行政审批等工作中优先办理。加强安全生产诚信结果的运用，通过提供信用管理咨询及培训等服务，在相关方面将安全生产诚信结果作为重要参考，推动企业加强安全生产诚信建设（政务中心代表黄启涛、陈海华同志牵头，完成时限：2019年年底前完成）。

（七）严格惩戒安全生产失信企业。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企业发生重特大责任事故和非法违法生产造成事故的，对该企业实施重点监管监察；对企业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通过约谈、强制培训等方式予以诫勉，将其不良行为记录及时公开曝光。强化对安全失信企业或列入安全生产诚信“黑名单”企业实行联动管制措施，在审批相关企业相关事项时，予以严格审查；对已被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安全生产许可证已过期失效的企业，依法督促其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直至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并将该类企业向社会公布（政务中心代表黄启涛、陈海华同志牵头，完成时限：2019年年底前完成）。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股室（大队）要各负其责，认真按照方案落实。各分管领导要身先示范，积极指导和督促分管股室（大队）按时按质完成工作任务。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县工作办公室设于协调股，各责任股室（大队）要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细化方案，明确责任，采取措施逐一组织落实。
（二）统筹推进落实。各股室（大队）要把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县城工作与日常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要按照安全诚信体系建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逐项排查问题、逐一分析解决，落实时间进度，做到以诚信建设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以安全生产工作保障全县创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县工作。
（三）做好资料报送。各股室（大队）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要指定应急指挥中心陈海华专人负责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要严格对照方案内容，扎实开展相关图文材料收集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报送全面、详实、规范的资料，确保材料报送及时准确、不出纰漏。各股室（大队）要于每月月底前将本股室（大队）开展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相关资料报送政策法规股备案。对工作开展不力、相关资料报送不及时影响工作的，将视情节予以批评教育，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蓝山县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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